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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建字第11561057601號

修正「臺北市危老都更推動師培訓執行計畫」第肆點、第陸點及第玖點，自中華民國

115年4月10日生效。
 

 

附修正「臺北市危老都更推動師培訓執行計畫」第肆點、第陸點及第玖點。

局長  簡瑟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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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危老都更推動師培訓執行計畫」 

第肆點、第陸點及第玖點 

 

修正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8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115年4月8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北市都建字第 

          11561075601號令，修正發布3點；並自115年4月10日起生效。 

 

肆、推動師招募組別與培(回)訓講習 

一、推動師組別 

（一）A組：開業建築師。 

（二）B組：領有建築師、土木技師、結構技師、都市計畫技師、不動產估價 

師、律師、不動產經紀人、地政士、會計師等國家考試及格證書

者。 

（三）C組： 

1、任職或從事都市更新、建築設計、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室內設計、 

景觀設計、建築經理、土地開發、營建土木、不動產估價、地政、不

動產經紀、房屋仲介、不動產法務、金融機構、信託機構等相關領域

之工作者。 

2、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所畢業者：包含都市計畫、建築、營建、市政、地 

政、不動產估價、城鄉、室內設計、景觀、土地管理、土木、土地資

源等。 

（四）D組： 

1、現任或曾任公寓大廈管理組織成員、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須領有 

認可證）。 

2、輔導推動之事項如下： 

(1)輔導民國九二年以前興建完成，且六層樓以上未曾報備管理組織 

之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 

(2)輔導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樓層達六層樓以上且任一層用途設有 

住宅者，完成首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 

(3)輔導本市屋齡滿三十年，十一層樓以上之建築物，完成首次建築 

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申報。 

3、取得本類組資格之推動師，於報備前開輔導項目時，得免檢附「臺 

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全程輔導重建說明書」。 

二、推動師之消極資格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推動師，其已充任者，即當然解任。但受緩 

刑宣告，或其刑經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易服勞役、受罰金宣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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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畢，或判決無罪確定者，不在此限： 

（一）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貪污治罪條例、人口販運防制法、洗錢防制法之罪 

者。 

（二）曾犯刑法之竊盜、搶奪、強盜、詐欺、背信、重利、侵占、妨害自由、 

恐嚇及擄人勒贖或贓物罪章，受有期徒刑之宣告者。 

（三）因故意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逾六個月以上之宣告確定，尚未 

執行或執行未畢或執行完畢未滿一年者。 

（四）有重大喪失債信情事，尚未了結或了結後尚未逾二年者。 

三、推動師之培(回)訓講習 

（一）報名方式：參訓學員逕向執行機關公開遴選辦理之培訓機構報名。詳細 

之培(回)訓方式與內容等，另於培訓機構及執行機關網站公告。 

（二）課程規劃： 

1、培訓講習方式： 

培訓機構應辦理培訓之課程內容及時數，分組規定如下， 

A組： 

項次 課程名稱 

1 都市及危險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相關法規 

2 危險老舊建築物改建之效益評估要領 

3 危老建築物拆除重建成本分析與財務規劃 

4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之融資與信託申辦實務 

5 危老推動師社區溝通技巧與意見整合實務 

6 其他（由專業機構依課程需求彈性調整） 

備註：培訓課程不得少於一二小時，各課程研習時數由培訓機構依實際

需求分配。 

B、C組： 

項次 課程名稱 

1 臺北市危老都更推動師培訓執行計畫及輔導推動費請領實務 

2 都市及危險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及相關法規 

3 臺北市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申辦程序及費用補助 

4 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研擬及費用補助 

5 臺北市老舊建築物重建規劃設計相關法令疑義解說 

6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相關稅捐實務 

7 危險老舊建築物改建之效益評估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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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危老建築物拆除重建成本分析與財務規劃 

9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之融資與信託申辦實務 

10 危老推動師社區溝通技巧與意見整合實務 

11 危老重建服務契約宜載明內容與注意事項 

12 老舊公寓大廈成立管理組織申請報備實務 

13 其他（由專業機構依課程需求彈性調整） 

備註：培訓課程二一小時，各課程研習時數由培訓機構逕予分配，惟編

號7、10課程之授課時數各不得少於三小時。 

D組： 

項次 課程名稱 

1 
臺北市危老都更推動師培訓執行計畫及輔導推動費請領實務、

推動師輔導案件報備(一小時) 

2 公寓大廈、建築物公共安全及外牆申報進階課程(十四小時) 

備註：公寓大廈、建築物公共安全及外牆申報進階課程內容、時數及結

業證書依照本計畫第伍點辦理。 

2、回訓講習方式： 

培訓機構辦理回訓之必修課程及各組別修習時數，規定如下， 

(1)必修課程 

項次 課程名稱 備註 

1 近期危老條例及其子法修正重點及相關函釋 必修 

2 近期臺北市危老重建相關法令修正重點解說 必修 

3 危老推動師輔導案件報備及推動費請領實務 必修 

(2)除上項必修課程外，培訓機構應針對回訓學員自行開設必要之選修 

課程並分配上課時數。 

(3)回訓課程修習總時數： 

○1 A組：不得少於七小時。 

○2 B、C組：不得少於一四小時。 

○3 D組：不得少於二一小時。 

（三）結訓門檻：參訓學員於修滿培(回)訓課程後，得參與結訓測驗，測驗成 

績達八Ο分以上者，由培訓機構發給「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課程(換 

證回訓)講習合格證明」。 

四、推動師之資格證明 

（一）推動師證件之核發：參訓學員領得講習合格證明，並簽署「臺北市危老 

重建推動師聲明書」者，由主管機關核發「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認可

證」及識別證，認可證及識別證有效期限為二年，逾期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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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師證件之換發：推動師應於認可證資格屆期日之前一個月期間，提 

具認可證有效期限內累計達三Ο分以上之輔導服務積分證明，始能參 

加培訓機構換證回訓課程，取得講習合格證明，填具換證申請書申請換 

發，由培訓機構依當年度號序製作新證，並送主管機關用印後轉送申請 

人收執。 

（三）推動師證件之補發：推動師之認可證或識別證如因故遺失、污損、錯誤 

或更名，得向原培訓機構申請補發，由培訓機構依原證號製作補證，並 

送主管機關用印後轉送申請人收執。 

（四）推動師之資訊公告：有關推動師之相關資訊（姓名、性別、專業證照、 

服務專線、服務單位及職稱、電子信箱或 Line帳號等），經當事人同意 

後執行機關得置於網站公開宣導，俾利媒合本市具有重建需求之社區住 

戶逕為洽訪。 

陸、培訓機構之作業規範 

一、培訓機構之遴選 

（一）推動師培訓機構採公開遴選，凡有意願之專業機構、學校或團體，得提 

具計畫書向執行機關申請評選為培訓機構，執行機關得成立評選小組， 

就申請資格、計畫書進行審查及評選，經獲選後允其辦理推動師之課程 

講習訓練事宜。 

（二）既有培訓機構得提報新增公寓大廈進階課程計畫，經執行機關同意後辦 

理訓練事宜。 

二、授課講師資格培訓課程之講師應檢附授課同意書，並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大學校院講師以上職務，並就講授課程具相關科系教學經驗 

者。 

（二）從事都市更新、老屋重建、社區溝通、公寓大廈管理等相關專題研究， 

並有專案報告書／著作，或大學校院與課程相關之課題研究，取得碩士 

以上學位，且具三年以上工作年資者。 

（三）大專以上相關科系畢業，現任或曾任營建（繕）主管機關之相關業務人 

員或相關專業團體主管職位達三年以上者。 

（四）其他具有相關專業實務經驗送交主管機關認可者。但「危老推動師輔導 

案件報備及推動費請領實務」之課程師資，限於執行機關內從事相關案 

件審查人員，或曾辦理輔導案件報備及推動費請領各五案以上實務經驗 

者。 

（五）「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作業實務」、「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 

查及申報作業實務與修繕補助」課程師資，應具有公共安全申報簽證或 

外牆申報檢查資格及相關工作經驗者。 

三、課程教材與教學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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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訓機構應依本計畫揭示之課程內容詳予規劃、編寫教材內容，並送執 

行機關備查後，責由培訓機構自行印製。 

（二）培訓講習之教學場地應符合都市計畫、建築與消防法規之教學、講習、 

會議或集會之空間。 

四、公告開班報名資訊 

培訓機構應將講習訓練之課程內容、上課時數、報名及收費方式等相關事 

項，於講習前十日刊登於機構網站公告周知，並與執行機關網站建立資訊 

連結。每梯次參訓人員上限不得超過一五○名；報名人數達五○名以上 

者，應即開課。 

五、推動師培訓講習及證件換（補）發收費基準 

（一）推動師培訓講習收費基準：培訓機構應就教材編撰、結業證明書、學員 

手冊之印製、教學場地租用、代辦午餐、行政事務、交通、宣導、講師 

鐘點費、講習資訊公告、相關行政事務等費用，覈實編製經費預算表， 

向報名參訓之學員收費，但每梯次課程時數二一小時，每人以新臺幣三 

五○○元為限；課程時數一五小時，每人以新臺幣三○○○元為限；課 

程時數一四小時，每人以新臺幣二九○○元為限；課程時數一二小時， 

每人以新臺幣二五○○元為限；課程時數七小時，每人以新臺幣二 

○○○元為限。 

（二）推動師證件換（補）發收費基準：培訓機構受理推動師申請認可證或識 

別證之換發或補發，得酌收行政作業費，但每件收費最高額度以新臺幣 

二○○元為限。 

六、培訓課程品質管考 

（一）培訓機構應成立教學工作小組，設置班主任並具備專責服務人員，以利 

教學督導及輔導、服務等事宜，並隨時巡視參訓學員上課簽到（退）等 

情形。 

（二）參訓學員必須全程參與，不得請假，如有遲到或早退超過一五分鐘者， 

該節視同曠課，應不允參加結訓測驗；如發現委由他人代理上課或簽到 

（退）情事者，撤銷其參訓資格。 

（三）結訓測驗由各培訓機構自行命題，測驗過程應嚴格執行考場秩序，不得 

舞弊，舞弊者以零分計算。測驗成績達八○分以上者，由培訓機構發給 

講習合格證明，並於當梯次講習結束後二○日內造冊，送主管機關備 

查。測驗成績未達八○分之學員，培訓機構得安排補考，但補考以一次 

為限。 

（四）結訓合格學員清冊，應註明學員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 

月日、學經歷、通訊處、聯絡電話、相關專業證照號碼、講習合格證明 

字號等基本資料，併同推動師聲明書、上課簽到（退）紀錄等資料彙整 

建立電子檔，函送主管機關備查。紙本資料責由培訓機構自行保管至少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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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訓機構應協助主管機關製作、補發或換發推動師之認可證及識別證 

（均附相片），並經主管機關用印後轉送各推動師收執。 

玖、本計畫之督導及考核 

一、推動師資格之撤銷或廢止 

推動師之參訓報名資料、輪值危老重建工作站、報備輔導社區、申請輔導

推動費案件，嚴禁虛偽造假、任由他人冒名頂替、冒用他人身份等情事，

或經查證涉有違反消極資格之情形者，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推動師資

格，並不得經由回訓回復資格，且不予核給輔導推動費；如已撥款，得要

求全額繳回或核扣部分輔導推動費；經通知限期繳回而逾期未繳回者，依

法移送強制執行。 

二、推動師業務違失之書面警告推動師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處以

書面警告，受書面警告累計達三次者，廢止其推動師認可證。 

（一）假借政府機關名義散發文宣品或進行住戶洽訪。 

（二）提供民眾錯誤資訊、法令或資料等。 

（三）利用公開說明會場合宣導非該場次主軸項目誤導民眾。  

三、培訓機構違失之書面警告及解任 

（一）培訓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視違失情節輕重，予以書面警 

告或記缺點： 

1、參訓學員資格不符本計畫規定者。 

2、課程師資、課程教材未依規定於開課前函送主管機關備查者。 

3、未依規定於當梯次講習結束後二Ο日內造冊送主管機關備查者。 

4、其他違反本計畫規定，經主管機關審認違失情節應予書面警告或記缺 

點者。 

5、培訓機構自第一次遭書面警告之日起，一年內累計警告達二次者，應 

記缺點一次。 

（二）培訓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予以解除其委任： 

1、自第一次遭記缺點起，一年內累計遭記缺點達五次者。 

2、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未妥善保護參訓人員之個人資料有 

洩漏個資致生訟累，經查有具體事實者。 

3、依本計畫發給之講習結業證書，經查涉有虛偽不實者，得撤銷或廢止 

該推動師資格並究責。 

4、未依本計畫第肆點及第伍點之規定開設課程。 

5、其他違反本計畫規定，經主管機關審認確實有違失情節嚴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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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56012556號

主旨：瑩順貿易行股份有限公司等110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

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分別以115年3月12日北市

商二字第115300395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惟寄送公司及代表

人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5年3月12日北市商二字第115300395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63  期

8



製
表
日

期
:
11
5/
04

/0
1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04
47

72
39

瑩
順

貿
易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家
蓁

2
12
21

60
53

偉
崙

有
限
公
司

李
孟
麒

3
20
89

73
20

詠
聖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蕭
玉
薇

4
05
11

38
49

托
福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叢
蓓
明

5
09
44

45
74

天
隆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林
玉
英

6
22
89

92
31

銀
暉

影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岳

清
清

7
86
37

79
48

佳
廣

開
發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蔡
金
拋

8
86
51

10
23

鉅
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莊
介
侖

9
84
48

86
87

麗
羊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楊
家
榮

10
96
94

14
39

優
勤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李
秀
蘭

11
70
53

51
80

佳
驊

通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魏

孝
儒

12
70
57

54
85

風
尚

門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蔡
武
廷

13
12
87

36
60

好
康

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孫
修
睦

14
16
18

91
07

愷
悌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徐
中
方

15
80
27

89
78

藝
是

娛
樂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包

小
松

16
27
54

32
67

主
大

有
限
公
司

林
榮
愷

17
27
77

10
70

型
國

際
創
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百
福

18
27
98

19
82

圓
城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于
美
芳

19
27
99

78
86

田
心

葉
子
有
限

公
司

吳
宗
矜

20
28
20

41
30

樂
奈

新
媒
體
電

子
商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蘇
詩
雯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1
25

56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54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39

5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39

6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39

7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39

8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39

9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0

0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0

1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0

2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0

3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0

4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0

5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0

6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0

7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0

8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0

9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1

1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1

2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1

3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1

4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1

50
0號

共
計

：
11

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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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4

/0
1

頁
  
  

次
：
2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21
28
79

66
12

大
閎

資
訊
有
限

公
司

陳
成
志

22
24
31

41
79

盤
古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吉
野
貴
宣

23
24
47

22
69

天
下

衛
視
有
限

公
司

莊
訓
清

24
24
49

23
21

升
太

商
務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陳
俊
成

25
24
49

92
10

富
益

祥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建
昌

26
25
10

87
30

朋
鑫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恩
紘

27
25
11

47
80

金
品

景
好
有
限

公
司

許
金
品

28
80
41

62
54

嘉
軒

國
際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許

祐
嘉

29
86
35

32
62

利
寶

展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麗
玉

30
53
92

62
33

勁
麵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林
黎
玉

31
53
95

40
05

季
維

管
理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維
隆

32
28
05

48
15

尊
泰

開
發
建
設

有
限
公

司
陳

永
昌

33
53
72

01
81

視
界

新
科
藝
有

限
公
司

陳
棟
樑

34
54
36

79
75

白
馬

國
際
地
產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謝
明
旺

35
54
64

20
71

月
河

創
意
世
界

有
限
公

司
賴

夢
芳

36
54
68

24
68

一
起

趣
社
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維
隆

37
54
68

45
90

元
本

員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朱
肇
本

38
29
17

11
00

華
西

亞
生
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甘
銘
中

39
24
53

98
67

巴
庫

實
酒
神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謝
明
旺

40
24
55

24
89

瑞
智

創
業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呂
英
招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1
25

56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54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1

6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1

7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1

8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2

0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2

1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2

2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2

3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2

4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2

5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2

6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2

7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2

8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2

9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3

0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3

1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3

2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3

3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3

4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3

6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3

70
0號

共
計

：
11

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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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4

/0
1

頁
  
  

次
：
3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41
24
74

90
60

東
吳

志
同
道
合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俊
雯

42
24
75

22
28

果
之

農
莊
有
限

公
司

陳
國
祥

43
24
75

48
23

金
隆

盛
生
活
有

限
公
司

曹
素
芬

44
24
75

62
72

茉
莉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殷
尚
群

45
24
95

33
38

台
灣

聯
金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JO
SE
PH
 H

O

46
24
95

71
65

言
鼎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張
炳
鍾

47
24
95

76
91

大
芒

果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家
齊

48
42
84

96
26

東
方

鴻
國
際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李
敏
康

49
52
46

99
06

幸
運

星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楊
大
衛

50
52
49

57
62

亦
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家
鳳

51
52
50

52
82

臻
壕

禮
儀
用
品

有
限
公

司
陳

柏
諭

52
52
68

07
46

創
果

教
育
諮
詢

有
限
公

司
李

昆
謀

53
52
89

00
68

喜
萃

國
際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張

家
興

54
54
29

73
88

廣
全

機
械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蔡

建
華

55
55
63

17
12

活
泉

江
河
有
限

公
司

王
詩
涵

56
55
71

59
92

星
宇

展
業
有
限

公
司

葉
宗
翰

57
55
82

57
39

萬
家

團
圓
有
限

公
司

張
國
輝

58
55
85

69
85

宏
瑞

生
醫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姜
禮
瑞

59
53
80

78
55

宇
代

奢
華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黃

惠
民

60
50
77

67
50

晶
緯

實
境
體
感

互
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田
啓
新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1
25

56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54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3

8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3

9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4

0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4

1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4

2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4

3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4

4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4

5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4

6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4

7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4

8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4

9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5

0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5

1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5

2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5

3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5

4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5

5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5

6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5

70
0號

共
計

：
11

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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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4

/0
1

頁
  
  

次
：
4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61
50
79

04
17

艾
克

娛
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郭

展
羽

62
82
88

35
57

串
點

移
動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王

舜
威

63
85
12

93
44

起
創

有
限
公
司

鄧
耀

威
TA
NG

YE
W 
WA
I

64
83
69

62
17

芮
思

室
內
裝
修

有
限
公

司
張

蕙
玲

65
83
17

89
25

晶
城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余
信
雄

66
83
15

61
28

亞
洲

敏
捷
管
顧

有
限
公

司

St
ei
nm
et

z

Pj
ot
r

Jo
ha
nn
us

Pe
tr
us

67
83
34

90
97

芳
榕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黃
秀
芳

68
83
24

48
27

維
逸

生
活
有
限

公
司

葉
維
達

69
90
81

44
90

哲
明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哲
偉

70
90
83

81
40

瑞
爾

萊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鄭
涵
云

71
90
88

43
54

駿
馬

奔
騰
數
位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林
駿
縢

72
90
74

08
79

梁
博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梁
博
立

73
90
53

25
07

熙
羅

資
產
投
資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羅
佩
雯

74
91
11

14
07

蛤
參

鋪
忠
孝
餐

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田

孝
文

75
24
70

11
70

璞
申

生
技
有
限

公
司

劉
冠
君

76
91
09

72
36

雅
逸

文
心
有
限

公
司

洪
逸
興

77
50
82

66
47

凱
利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穆
怡
君

78
85
08

33
48

協
鼎

成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李
金
泉

79
90
26

63
10

威
亨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朱
碩
楠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1
25

56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54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5

8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5

9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6

1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6

2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6

3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6

4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6

6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6

7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6

8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6

9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7

0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7

1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7

2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7

3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7

4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7

5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7

6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7

7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7

80
0號

共
計

：
11

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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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4

/0
1

頁
  
  

次
：
5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80
90
38

03
48

蓋
亞

互
動
聯
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玉
騰

81
90
36

72
89

樂
樂

宇
樂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徐
誌
男

82
90
33

08
11

鎵
世

達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蘇
詩
雯

83
89
18

02
86

玓
瓅

覇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卓
悅
如

84
89
18

03
09

忘
機

胤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卓
悅
如

85
90
01

02
32

亞
杜

藍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黃
惠
周

86
89
16

72
56

愛
維

藍
圖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張

清
和

87
83
00

39
68

胖
殿

烘
培
坊
有

限
公
司

王
明
宏

88
94
04

97
86

咖
朋

有
限
公
司

吳
雨
倩

89
93
76

63
67

銘
軒

有
限
公
司

劉
勇
男

90
94
09

62
04

興
穎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地
玉

91
53
22

39
92

禾
楓

國
際
物
業

有
限
公

司
許

硯
超

92
94
10

12
61

三
哥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林
煜
哲

93
94
17

70
64

盤
古

遊
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玉
騰

94
94
19

67
02

皇
御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歐
秉
漢

95
94
23

93
37

利
譯

有
限
公
司

林
志
忠

96
94
23

97
01

全
英

有
限
公
司

陳
顗
安

97
93
63

31
56

心
然

生
醫
有
限

公
司

張
簡
怡
君

98
93
64

84
75

好
神

創
藝
有
限

公
司

何
佳
娜

99
93
73

87
42

鮨
昀

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可
昀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1
25

56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54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7

9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8

0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8

1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8

2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8

3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8

4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8

5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8

6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8

7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8

8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8

9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9

0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9

1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9

2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9

3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9

4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9

5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9

6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9

7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9

80
0號

共
計

：
11

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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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4

/0
1

頁
  
  

次
：
6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0
0

95
43

83
54

杏
醇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彩
林

10
1

95
44

69
25

金
韓

順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SU
H 
HY
UN

10
2

95
45

40
71

魔
悅

創
意
有
限

公
司

伍
志
龍

10
3

96
77

63
52

揪
起

來
娛
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曾
予
謙

10
4

00
22

78
11

永
承

國
際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鄭

永
承

10
5

00
10

35
70

路
米

歐
國
際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郁
庭

10
6

00
16

82
36

佳
和

元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宏
騰

10
7

99
99

89
55

潛
規

則
娛
樂
人

工
智
慧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恆
維

10
8

60
71

38
70

德
安

達
農
業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RO
ME
O

IS
AA
C

AN
AK
 M
AT

HE
WS

10
9

60
79

25
64

海
格

特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JO
E

ST
AF

FO
RD

HE
MP
SA
LL

11
0

42
97

36
87

福
合

和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彭
智
偉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1
25

56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54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49

9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50

0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50

1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50

2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51

00
0號

共
計

：
11

0筆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50

3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50

4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50

5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50

6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50

70
0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50

8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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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56012555號

主旨：超級蚌股份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1款規定設

立登記後6個月尚未開始營業之情事，經本處分別以115年3月12日北市商二字第

115300511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惟寄送公司及代表人公文書

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1款及同法第28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5年3月12日北市商二字第11530051100號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6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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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5/
04
/0
1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60
61
77
84

超
級
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吳
少
君

2
60
61
78
29

強
蚌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吳
少
伯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51
20
0號

共
計
：
2筆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6
01
25
55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1

批
號
：
11
54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5年

03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53
00
51
1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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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30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管字第1153027156號

主旨：更正公告本市共享機車總量上限為15,700輛，自115年5月1日起實施。

依據：臺北市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第8條第2項及本市議會115年度本市總預算案

審議意見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市共享小客車總量上限：3,500輛。

二、本市共享機車總量上限：15,700輛。

三、本市共享自行車總量上限：10,000輛。

局長  謝銘鴻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6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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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5樓

承辦人：許秀資

電話：02-27590666分機6428

傳真：02-23463689

電子信箱：se8476@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1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停字第1153052843號

主 旨：檢送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5年3月份上旬無法查明車號車輛因違規被拖吊

車輛逾期未領公告清冊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所屬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 5年3月2 7日北市停管字第

1153052031號公告續辦。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局長  謝銘鴻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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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7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管字第1153052031號
附件：公告清冊1份   

主旨：公示送達115年3月上旬無法查明車號車輛因違規被拖吊車
輛逾期未領公告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暨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
停車場車輛自治條例第7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3個月（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二、本案因無法查明車號，爰依規定辦理公告。   
三、旨揭公告清冊所列違規逾期未領車輛，目前仍留置公有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電話：02-27616571，地址：臺
北市松山區撫遠街419-1號旁）保管待領，請各權利關
係人自公告日起3個月內，依規定繳納拖吊移置費及保管
費後領取車輛，逾期仍未認領者，即依法公告拍賣，所

得價款扣除車輛違規之移置費、保管費、罰鍰及其他必

要費用後，依法解繳公庫或提存。   

處長 劉瑞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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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場內

編號
拖吊原因 車種 廠牌 顏色 引擎或車身號碼 拖吊日期 拖吊地點 備註

1 3974
未懸掛號牌

於道路停車
機車 ZONZEN 紅 綠 ZS172FMM-6*8P400018* 1150302

松山區八德路三段

158巷66號

2
113-

627

未懸掛號牌

於道路停車
三輪車 拼裝車 銀 藍 無法查明 1150301 華中橋下水門

臺北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5年3月上旬違規被拖吊車輛

無法查明車號逾期未領公告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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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5樓

承辦人：許秀資

電話：02-27590666分機6428

傳真：02-23463689

電子信箱：se8476@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1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停字第1153052844號

主 旨：檢送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5年3月份上旬於公寓大廈違規被拖吊車輛逾期

未領公告清冊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所屬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 5年3月2 7日北市停管字第

1153052033號公告續辦。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局長  謝銘鴻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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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7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管字第1153052033號
附件：公告清冊1份   

主旨：公示送達115年3月份上旬於公寓大廈違規被拖吊車輛逾期
未領公告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2條之1。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1個月（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二、案經本處以雙掛號郵寄通知案內車輛所有人，惟尚有函

件無法送達或車主行方不明，爰依規定辦理公告。   
三、旨揭公告清冊所列違規逾期未領車輛，目前仍留置公有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電話：02-27616571，地址：臺
北市松山區撫遠街419-1號旁）保管待領，請各權利關
係人自公告日起1個月內，依規定繳納拖吊移置費、保管
費後領取車輛，逾期則移請臺北市政府環保局以廢棄物

處理。   

處長 劉瑞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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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拖吊原因 車牌號碼 車主姓名 車種

車身號碼或引擎號

碼
廠牌

出廠年

月

掛號通知

日期

1 防火間隔 GQF-591 楊○源
普通重

型
ST30A-210293 光陽 199506

1150310

374889

2 防火間隔 NLT-3887 吳○強
普通重

型
3N2-128933 萬山 198310

1150310

374879

臺北市停車管理工程處115年3月上旬防火間隔違規

被拖吊車輛逾期未領公告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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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5樓

承辦人：許秀資

電話：02-27590666分機6428

傳真：02-23463689

電子信箱：se8476@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1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停字第1153052838號

主 旨：檢送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5年3月份上旬61輛因違規被拖吊車輛逾期未領

公告清冊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所屬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 5年3月2 7日北市停管字第

1153052028號公告續辦。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局長  謝銘鴻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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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7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管字第1153052028號
附件：公告清冊1份   

主旨：公示送達115年3月份上旬61輛因違規被拖吊車輛逾期未領
公告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暨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
停車場車輛自治條例第7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3個月（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二、本案經本處以雙掛號郵寄通知案內車輛所有人，惟尚有函

件無法送達或車主行方不明，爰依規定辦理公告。   
三、旨揭公告清冊所列違規逾期未領車輛，目前仍留置公有撫

遠逾期車輛放置場（電話：02-27616571，地址：臺北市
松山區撫遠街419-1號旁）與公有瑞光逾期車輛放置場（
電話：02-26592005，地址：臺北市內湖區港墘路221巷2
號旁，由舊宗路2段213巷進入）保管待領，請各權利關係
人自公告日起3個月內，依規定繳納所積欠停車費、拖吊
移置費、保管費後領取車輛，逾期仍未認領或無人認領者

，即依法公告拍賣，所得價款扣除車輛違規之移置費、保

管費、停車欠費及其他必要費用後，依法解繳公庫或提存

。   

處長 劉瑞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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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拖吊原因 車牌號碼 車主姓名 車種

車身號碼或引擎號

碼
廠牌

出廠年

月

掛號通知

日期

1 民間酒扣 7633-JC 賴○忠
自用小

客貨
42606156C 馬自達 200409

1150317

387372

2 民間酒扣 BCY-0100 彭○淵
自用小

客車
27695030010082 BENZ 201104

1150310

374885

3 民間酒扣 BGH-0072
禾○○際企

業社

自用小

貨車
4P10-E20734 中華 202001

1150306

368817

4 民間酒扣 BPE-2385 游○崴
自用小

客車
R18ZJ1600864 本田 201610

1150320

399683

5 民間酒扣 BTN-5809 王○菊
自用小

客車
WDDZF4JB3HA180020

Mercedes

-Benz
201612

1150306

368810

6 民間酒扣 RFM-6251

安○○汽車

租賃股份有

限公司

租賃小

客車－

長租

2NRY296695 國瑞 202408
1150320

399681

7 一般違停 8B-0608 張○瑋
自用小

客車
VQ2008221Y 日產 200011

1150317

387380

8
久停停車

格
3655-QT 顏○聿

自用小

客車
WBAVA750X0ND07358 BMW 200705

1150320

399679

9
久停停車

格
ATM-1930 廖○榮

自用小

客車
L15A73780341 本田 201110

1150320

399686

10 無照駕駛 1395-C8 陳○輝
自用小

客貨
G22TA00770Y 納智捷 201012

1150320

399688

11 無照駕駛 2865-TN 張○仁
自用小

客車
X681069 國瑞 200712

1150320

399678

12 無照駕駛 5177-Q3 李○妮
自用小

客車
WAUZZZ8T0CA041823 AUDI 201203

1150320

399684

13 無照駕駛 691-2G
弘○○通興

業有限公司

營業小

客車
3ZRB241541 國瑞 201310

1150317

387382

14 無照駕駛 8B-3135 簡○柔
自用小

客車
4AJ043085 國瑞 200012

1150320

399682

15 無照駕駛 9372-L8 林○杰
自用小

客車
HR16841125B 日產 201203

1150317

387379

16 無照駕駛 AKN-0916 楊○皓
自用小

客車
JM7BM3271F1304908 MAZDA 201502

1150313

377421

17 無照駕駛 ATE-0853 鄧○東
自用小

客車
L15Z13404565 本田 201706

1150317

387373

18 無照駕駛 AYK-7505 戴○庭
自用小

客車
2NRX416246 國瑞 201902

1150317

387386

19 無照駕駛 BBC-2803 李○翰
自用小

客車
TMBJL9NP6G7070819 SKODA 201603

1150313

377428

20 無照駕駛 BDQ-0138 吳○原
自用小

客車
2ZRX345195 國瑞 201310

1150310

374905

21 無照駕駛 BPE-1199 阮○中
自用小

客車
3ZRX557263 國瑞 201601

1150313

377429

22 無照駕駛 BPP-8029 楊○翔
自用小

貨車
N30446 中華 200308

1150313

377424

臺北市停車管理工程處115年3月上旬違規

被拖吊車輛逾期未領公告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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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無照駕駛 BQP-9337
幕○○能有

限公司

自用小

貨車
4M42Y021853 中華 201105

1150310

374882

24 無照駕駛 BXE-2273 陳○龍
自用小

客車
JTMYD3EV30J134184 TOYOTA 201711

1150313

377417

25 無照駕駛 BXX-1966 華○民
自用小

客車
55SWF4KB7GU141124

Mercedes

-Benz
201602

1150317

387383

26 無照駕駛 CBJ-2615 李○伶
自用小

客車
Y070932 國瑞 201002

1150320

399685

27 無照駕駛 TDR-2997
和○○車股

份有限公司

營業小

客車
3ZRX534364 國瑞 201510

1150320

399687

28 無照駕駛 TDS-2721
王○○個人

計程車行

營業小

客車
HR15021758T 日產 202002

1150306

368806

29 無照駕駛 TEA-5093
和○○車股

份有限公司

營業小

客車
3ZRB212146 國瑞 201309

1150317

387385

30 無照駕駛 U9-3893 黃○瑩
自用小

客車
1ZZ4208385 國瑞 200306

1150317

387389

31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2926-DL

金○○實業

有限公司

自用小

貨車
1FTNS24L03HB99895 FORD 200308

1150310

374876

32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3355-PR 郭○典

自用小

客車
WVWZZZ1KZ6W181618

VOLKSWAG

EN
200604

1150310

374870

33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BJZ-7831 方○靜

自用小

客車
WVGZZZ5NZBW060788

VOLKSWAG

EN
201011

1150306

368813

34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BRG-8135 林○源

自用小

客車
2ARH157619 國瑞 201301

1150313

377419

35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IE-7876 林○晴

自用小

客車
XAE00E2PZ029449 國瑞 199212

1150317

387378

36 一般違停 980-MVA 周○楨
普通重

型
E3B9E-652616 山葉 201409

1150317

387376

37 一般違停 985-HZF 武○功
普通重

型
DN510936 三陽 201008

1150317

387384

38 一般違停 A5D-052 林○忠
普通重

型
SD25LH-102795 光陽 200609

1150317

387381

39 一般違停 MBM-2285 張○業
普通重

型
E3M7E-008023 山葉 201506

1150317

387388

40 一般違停 NUE-7911 羅○雯
普通重

型
DH336668 三陽 202403

1150313

377413

41
久停停車

格
296-EQY 湯○誠

普通重

型
E3B8E-334546 山葉 200907

1150306

368807

42
久停停車

格
386-EPQ 張○興

普通重

型
SP20AB-112939 光陽 200912

1150310

374877

43
久停停車

格
387-EQZ 吳○翰

普通重

型
E3B8E-333771 山葉 200907

1150306

368804

44
久停停車

格
CUQ-100

明○○藥有

限公司

普通重

型
SD25LG-122118 光陽 200601

1150310

374871

45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182-KGV 林○賢

普通重

型
SJ30FA-106176 光陽 201209

1150310

374881

46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335-KGY

普通重

型
SR30BB-305885 光陽 201211

1150313

377418

47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668-KNW 林○忠

普通重

型
SA25DB-117149 光陽 199607

1150310

37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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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876-EQW 楊○靜

普通重

型
DY014201 三陽 200904

1150310

374904

49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896-CLE 周○華

普通重

型
FD067787 三陽 200805

1150317

387368

50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A2F-998 王○強

普通重

型
SD25YA-100380 光陽 200606

1150317

387387

51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ANQ-365 林○忠

普通重

型
GY6D2-151432 光陽 199409

1150310

374884

52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AZ8-071 林○相

普通重

型
KC421057 三陽 200311

1150310

374898

53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CTQ-350 吳○凱

普通重

型
SG20JC-301403 光陽 200505

1150317

387371

54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DTC-235

普通輕

機
RL095254 三陽 199905

1150317

387369

55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EWR-2329 卓○宏

普通輕

機
RG6AK1158N6001761 中華 202204

1150310

374901

56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LGE-6116 潘○宇

大型重

機
JYARJ271000008605 YAMAHA 201906

1150306

368809

57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MJM-3308 李○崎

普通重

型
SJ25KL-154728 光陽 201706

1150317

387392

58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MRS-5668 林○忠

普通重

型
GY6B2-121917 光陽 199409

1150310

374887

59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NAR-1313 張○欣

普通重

型
CGA2-706780 SUZUKI 201909

1150317

387393

60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XF7-103 張○玉

普通重

型
SG20KA-203259 光陽 200509

1150317

387375

61
未懸掛號

牌於道路
XUF-565 林○書

普通重

型
KP304540 三陽 200212

1150310

37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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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2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交字第11530174102號

主旨：公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1份。

依據：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3。

二、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停車場車輛自治條例第7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115年2月1日至2月28日代保管汽車43輛、大型重

機4輛、機車204輛，經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領回，迄今無人認領，茲依規定辦理

公告招領，以符法令規定。

二、請各車輛所有人自公告之日起3個月內，攜帶身分證、印章及行車執照等相關證件

逕至本局公有交通違規車輛代保管場（地址：臺北市北投區承德路7段413巷12號

，聯絡電話：02-28912553）領回車輛，逾期未領者將依法拍賣，所得價款扣除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應行繳納之移置費、保管費、罰鍰及其他必要費用

後，依法解繳公庫或提存。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本局交通警察大隊（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26號

、聯絡電話：02-23752100轉1326）。

局長  林炎田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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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日期：公告→1150201~1150228 公示→1150101~1150131 資料總筆數：251

序

號
單號 車號 車別

車主

姓名
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

日期

車籍管轄

所站

1
A08ZRA

577
TDS-Ｏ

營小客

車
全ＯＯ 國瑞 2ZRY565729          1150204

臺北市區

監理所

2
A00F9X

801
8902-Ｏ

自小客

車
吳ＯＯ

VOLKSWA

GEN
                    1150203

臺北市區

監理所

3
A02G8P

311
BFP-Ｏ

自小客

車
信ＯＯ 中華 4G18ETM000826       1150113

臺北市區

監理所

4
A01K4O

478
BLC-Ｏ

自小客

車
周ＯＯ 中華 4A91SGM6391         1150216

臺北市區

監理所

5
A01S7J

463
BQW-Ｏ

自小客

車
張ＯＯ BMW                     1141220

臺北市區

監理所

6
A00L5X

600
BWW-Ｏ

自小客

車
鐘ＯＯ LEXUS                     1150226

臺北市區

監理所

7
A01M1C

377
669-Ｏ

大型重

機
黃ＯＯ PIAGGIO                     1141104

臺北市區

監理所

8
A01M3G

995
171-Ｏ 重機 胡ＯＯ 山葉 E3E5E-102225        1150203

臺北市區

監理所

9
A00M3T

898
176-Ｏ 重機 吳ＯＯ 山葉 E373E-224309        1150211

臺北市區

監理所

10
A02G8R

286
205-Ｏ 重機 邵ＯＯ 光陽 SR30BB-220958       1150202

臺北市區

監理所

11
A00N5B

710
210-Ｏ 重機 林ＯＯ 山葉 E390E-418122        1150207

臺北市區

監理所

12
A00P3E

592
226-Ｏ 重機 周ＯＯ 三陽 DY029999            1150202

臺北市區

監理所

13
A01P1U

409
258-Ｏ 重機 王ＯＯ 山葉 E3E5E-295455        1150106

臺北市區

監理所

14
A02ZN9

588
283-Ｏ 重機 江ＯＯ 山葉 E3B8E-668209        1141207

臺北市區

監理所

15
A00K4G

700
3FT-Ｏ 重機 黃ＯＯ 光陽 SD25VA-102596       1150202

臺北市區

監理所

16
A01G5Q

386
531-Ｏ 重機 程ＯＯ 山葉 E3B8E-605956        1150130

臺北市區

監理所

17
A00G2Z

840
627-Ｏ 重機 李ＯＯ 山葉 E3B8E-475017        1150225

臺北市區

監理所

18
A01N1C

677
638-Ｏ 重機 蕭ＯＯ 光陽 SR25AC-101396       1150127

臺北市區

監理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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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日期：公告→1150201~1150228 公示→1150101~1150131 資料總筆數：251

序

號
單號 車號 車別

車主

姓名
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

日期

車籍管轄

所站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

19
A01H16

206
655-Ｏ 重機 蔡ＯＯ 三陽 KC731556            1150201

臺北市區

監理所

20
A00M3S

759
706-Ｏ 重機 林ＯＯ 山葉 E3B9E-635776        1141114

臺北市區

監理所

21
A00K2S

407
756-Ｏ 重機 林ＯＯ 光陽 SR30BB-211338       1150203

臺北市區

監理所

22
A00G2Z

842
756-Ｏ 重機 張ＯＯ 三陽 FD312077            1150225

臺北市區

監理所

23
A01L1M

215
767-Ｏ 重機 徐ＯＯ 台鈴 DT04005119          1150206

臺北市區

監理所

24
A02J4K

948
779-Ｏ 重機 林ＯＯ 三陽 KK555957            1140927

臺北市區

監理所

25
A01P3M

920
839-Ｏ 重機 張ＯＯ 山葉 E3K6E-087325        1150124

臺北市區

監理所

26
A01M1C

395
893-Ｏ 重機 陳ＯＯ 山葉 E3E6E-004747        1150206

臺北市區

監理所

27
A00J4R

450
935-Ｏ 重機 李ＯＯ 光陽 SP20AB-108499       1150119

臺北市區

監理所

28
A02H5H

047
936-Ｏ 重機 劉ＯＯ 山葉 E3E3E-530117        1140714

臺北市區

監理所

29
A01TPK

341
957-Ｏ 重機 詹ＯＯ 三陽 FD404351            1140819

臺北市區

監理所

30
A01L2L

845
A3W-Ｏ 重機 張ＯＯ 三陽 KC709320            1150211

臺北市區

監理所

31
A02L4I

342
AEP-Ｏ 重機 陳ＯＯ 光陽 SJ25PD-123613       1150106

臺北市區

監理所

32
A01M2P

073
AKS-Ｏ 重機 潘ＯＯ 山葉 4JK-004852          1150110

臺北市區

監理所

33
A03H47

045
AUC-Ｏ 重機 林ＯＯ 光陽 SD25AA-123968       1150114

臺北市區

監理所

34
A02T2L

238
AVP-Ｏ 重機 江ＯＯ 山葉 3UR-503428          1150128

臺北市區

監理所

35
A00T6M

897
AXV-Ｏ 重機 林ＯＯ 光陽 SD15AA-123786       1150112

臺北市區

監理所

36
A00S4R

710
BBT-Ｏ 重機 陳ＯＯ 光陽 SD25EF-112117       1150204

臺北市區

監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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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日期：公告→1150201~1150228 公示→1150101~1150131 資料總筆數：251

序

號
單號 車號 車別

車主

姓名
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

日期

車籍管轄

所站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

37
A00G6W

468
BCE-Ｏ 重機 張ＯＯ 三陽 RB022915            1150204

臺北市區

監理所

38
A02E9R

600
BCH-Ｏ 重機 王ＯＯ 三陽 KN039308            1150204

臺北市區

監理所

39
A01P4M

439
BCR-Ｏ 重機 康ＯＯ 三陽 RU020502            1150204

臺北市區

監理所

40
A03H28

061
BDD-Ｏ 重機 顏ＯＯ 光陽 SD25FA-101912       1150123

臺北市區

監理所

41
A01K41

146
BLD-Ｏ 重機 徐ＯＯ 光陽 SD25FC-100597       1150124

臺北市區

監理所

42
A02E2U

609
BVI-Ｏ 重機 陳ＯＯ 山葉 5FM-403121          1150225

臺北市區

監理所

43
A02H11

284
CRE-Ｏ 重機 顏ＯＯ 三陽 KN264427            1150208

臺北市區

監理所

44
A00G3X

195
CRM-Ｏ 重機 陳ＯＯ 光陽 SA25GD-157632       1150131

臺北市區

監理所

45
A03H28

063
CRS-Ｏ 重機 吳ＯＯ 光陽 SD25LG-100409       1150123

臺北市區

監理所

46
A01J3L

578
CVG-Ｏ 重機 陳ＯＯ 光陽 SA25GD-183912       1150115

臺北市區

監理所

47
A00Q4L

927
CVZ-Ｏ 重機 黃ＯＯ 山葉 E377E-404892        1150127

臺北市區

監理所

48
A00T3Q

275
CXT-Ｏ 重機 黃ＯＯ 光陽 SA25GJ-122143       1150127

臺北市區

監理所

49
A00H1Y

426
CXV-Ｏ 重機 周ＯＯ 山葉 E377E-411059        1150209

臺北市區

監理所

50
A01G4I

793
EME-Ｏ 重機 鍾ＯＯ 睿能                     1140710

臺北市區

監理所

51
A00H1T

261
GIW-Ｏ 重機 李ＯＯ 山葉 4TE-019091          1150203

臺北市區

監理所

52
A00G31

161
KUX-Ｏ 重機 簡ＯＯ 山葉 4HP-330320          1150128

臺北市區

監理所

53
A00M3V

879
MAC-Ｏ 重機 張ＯＯ 山葉 E3B9E-671620        1150207

臺北市區

監理所

54
A02H5Y

993
MCE-Ｏ 重機 黃ＯＯ 山葉 E3J7E-165193        1140831

臺北市區

監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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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日期：公告→1150201~1150228 公示→1150101~1150131 資料總筆數：251

序

號
單號 車號 車別

車主

姓名
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

日期

車籍管轄

所站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

55
A00S4R

706
MCJ-Ｏ 重機 游ＯＯ 山葉 E3M7E-102517        1150204

臺北市區

監理所

56
A00J33

658
MGC-Ｏ 重機 葉ＯＯ 山葉 E3M7E-037170        1150120

臺北市區

監理所

57
A00G3Q

699
MNF-Ｏ 重機 陳ＯＯ 光陽 SR30GF-104483       1150204

臺北市區

監理所

58
A03J1G

992
MQF-Ｏ 重機 林ＯＯ 光陽 SE22BK-103942       1150108

臺北市區

監理所

59
A04H5P

119
MUR-Ｏ 重機 許ＯＯ 光陽 SN20PB-117342       1141214

臺北市區

監理所

60
A02E9V

501
MUW-Ｏ 重機 吳ＯＯ 光陽 SJ30GC-202960       1150129

臺北市區

監理所

61
A00U27

123
MXF-Ｏ 重機 謝ＯＯ 三陽 DC011156            1141205

臺北市區

監理所

62
A00J33

681
N2J-Ｏ 重機 陳ＯＯ 台鈴 DL18500251          1150225

臺北市區

監理所

63
A02H53

554
NKK-Ｏ 重機 周ＯＯ 三陽 RB304899            1140515

臺北市區

監理所

64
A00U48

133
NKM-Ｏ 重機 張ＯＯ 山葉 E33LE-029665        1140222

臺北市區

監理所

65
A00M3U

840
NKM-Ｏ 重機 張ＯＯ 三陽 DC656368            1150211

臺北市區

監理所

66
A01K5E

909
NQG-Ｏ 重機 趙ＯＯ 三陽 LT306336            1150206

臺北市區

監理所

67
A00G3X

196
NT3-Ｏ 重機 林ＯＯ 光陽 SG20AA-173090       1150131

臺北市區

監理所

68
A01TPK

016
NTB-Ｏ 重機 陳ＯＯ 山葉 E3B8E-744149        1140302

臺北市區

監理所

69
A01P6U

427
PCT-Ｏ 重機 張ＯＯ 三陽 KZ315637            1141218

臺北市區

監理所

70
A02G8M

038
PCT-Ｏ 重機 陳ＯＯ 三陽 DH351506            1140419

臺北市區

監理所

71
A01E9H

459
873-Ｏ 輕機 羅ＯＯ 光陽 SD10GA-502001       1150214

臺北市區

監理所

72
A00H1T

251
DJG-Ｏ 輕機 李ＯＯ 三陽 ET382605            1150121

臺北市區

監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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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日期：公告→1150201~1150228 公示→1150101~1150131 資料總筆數：251

序

號
單號 車號 車別

車主

姓名
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

日期

車籍管轄

所站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

73
A01TOA

270
DKX-Ｏ 輕機 黃ＯＯ 三陽 FK 202108           1150107

臺北市區

監理所

74
A00G2Z

839
DQD-Ｏ 輕機 林ＯＯ 山葉 4WX-004017          1150225

臺北市區

監理所

75
A01HQK

904
EHN-Ｏ 輕機 李ＯＯ 山葉 5ST-406668          1150124

臺北市區

監理所

76
A02E9T

594
QAL-Ｏ 輕機 陳ＯＯ 山葉 5FH-102106          1150210

臺北市區

監理所

77
A03H28

065
TEZ-Ｏ 輕機 周ＯＯ 三陽 EU044722            1150123

臺北市區

監理所

78
A00T2K

507
TZA-Ｏ 輕機 簡ＯＯ 山葉 4XA-105955          1150106

臺北市區

監理所

79
A00F1S

496
AKS-Ｏ

自小客

貨車
蘇ＯＯ 中華 4G63R078077         1150113

士林監理

站

80
A00M3Q

838
BFA-Ｏ

自小貨

車
陳ＯＯ

福特六

和
B2507619A           1150215

士林監理

站

81
A00F4E

484
BPU-Ｏ

自小客

車
施ＯＯ BMW                     1150201

士林監理

站

82
A00G31

164
308-Ｏ 重機 黃ＯＯ 光陽 SJ25PB-188373       1150128

士林監理

站

83
A00L1U

519
371-Ｏ 重機 鄭ＯＯ 三陽 DY519215            1150203

士林監理

站

84
A01P1D

354
530-Ｏ 重機 翁ＯＯ 宏佳騰 T25R004574          1150211

士林監理

站

85
A01P4M

437
919-Ｏ 重機 陳ＯＯ 山葉 E390E-103199        1150202

士林監理

站

86
A02P2Q

003
966-Ｏ 重機 鄧ＯＯ 光陽 SR30BF-100117       1141126

士林監理

站

87
A00F23

159
A3J-Ｏ 重機 趙ＯＯ 三陽 DN012490            1150223

士林監理

站

88
A01P4G

644
AVR-Ｏ 重機 張ＯＯ 山葉 4HP-619237          1150225

士林監理

站

89
A02E9V

539
BED-Ｏ 重機 今ＯＯ 光陽 SD25EF-128657       1150216

士林監理

站

90
A03EML

370
CCD-Ｏ 重機 劉ＯＯ 光陽 GY6D-153381         1150125

士林監理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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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日期：公告→1150201~1150228 公示→1150101~1150131 資料總筆數：251

序

號
單號 車號 車別

車主

姓名
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

日期

車籍管轄

所站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

91
A01P1D

353
CRP-Ｏ 重機 洪ＯＯ 山葉 5TY-235059          1150211

士林監理

站

92
A01P1W

344
CZF-Ｏ 重機 陳ＯＯ 三陽 DN007354            1150209

士林監理

站

93
A01N3S

117
EQD-Ｏ 重機 朱ＯＯ 睿能                     1150113

士林監理

站

94
A00F5Z

753
MCQ-Ｏ 重機 王ＯＯ 山葉 E3M7E-071749        1150202

士林監理

站

95
A01F9K

567
MPF-Ｏ 重機 吳ＯＯ 三陽 DY415219            1150203

士林監理

站

96
A01F5M

654
MPM-Ｏ 重機 蘇ＯＯ 台鈴 DT04 508672         1150202

士林監理

站

97
A01F5L

578
MTL-Ｏ 重機 徐ＯＯ 山葉 G3H8E-077586        1150204

士林監理

站

98
A00G24

706
NAE-Ｏ 重機 王ＯＯ 光陽 SE24CA-109008       1140801

士林監理

站

99
A01P6U

420
NFT-Ｏ 重機 陳ＯＯ 三陽 LY004665            1141123

士林監理

站

100
A00L1S

545
NXD-Ｏ 重機 薛ＯＯ 山葉 E33GE-259548        1150202

士林監理

站

101
A00L1S

555
NZS-Ｏ 重機 林ＯＯ 山葉 E33LE-132556        1150209

士林監理

站

102
A01P6U

464
P23-Ｏ 重機 鄭ＯＯ 山葉 5TY-214501          1150225

士林監理

站

103
A01E9H

455
QCI-Ｏ 輕機 黃ＯＯ 山葉 4DY-625488          1150210

士林監理

站

104
A02H1Z

328
9891-Ｏ

自小客

車
張ＯＯ 國瑞 1ZZA061211          1150124

基隆監理

站

105
A00N5A

866
9909-Ｏ

自小客

車
陳ＯＯ 馬自達 B2637974D           1150226

基隆監理

站

106
A04H5P

223
ABL-Ｏ

自小客

車
鍾ＯＯ SUBARU                     1150205

基隆監理

站

107
A01L2S

541
AKP-Ｏ

自小客

車
許ＯＯ

Mercede

s-Benz
                    1150125

基隆監理

站

108
A00U14

039
BBS-Ｏ

自小客

車
徐ＯＯ 日產 HR16718765C         1150207

基隆監理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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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日期：公告→1150201~1150228 公示→1150101~1150131 資料總筆數：251

序

號
單號 車號 車別

車主

姓名
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

日期

車籍管轄

所站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

109
A02P3B

508
162-Ｏ 重機 張ＯＯ 光陽 SN20ED-212806       1150209

基隆監理

站

110
A01ZF4

606
717-Ｏ 重機 楊ＯＯ 山葉 E3E5E-393042        1140616

基隆監理

站

111
A00G83

778
MAM-Ｏ 重機 田ＯＯ 光陽 SJ25PG-109227       1150201

基隆監理

站

112
A01G2J

659
NNW-Ｏ 重機 劉ＯＯ 光陽 SE24CG-113298       1140624

金門監理

站

113
A01TPZ

290
8529-Ｏ

自小客

貨車
陳ＯＯ

福特六

和
A2117749Z           1150216

臺北區監

理所

114
A01TPL

650
BGA-Ｏ

自小貨

車
陳ＯＯ SUZUKI                     1150127

臺北區監

理所

115
A00S83

442
4476-Ｏ

自小客

車
胡ＯＯ BENZ 11195512000889      1150120

臺北區監

理所

116
A01R2A

317
8870-Ｏ

自小客

車
曾ＯＯ 國瑞 1ZZA126212          1141211

臺北區監

理所

117
A00U1S

054
AAT-Ｏ

自小客

車
曾ＯＯ 國瑞 Y728262             1150207

臺北區監

理所

118
A00E5A

299
APB-Ｏ

自小客

車
梁ＯＯ SUBARU                     1150204

臺北區監

理所

119
A02G87

284
APD-Ｏ

自小客

車
潘ＯＯ

Mercede

s-Benz
                    1141229

臺北區監

理所

120
A00G21

228
AVM-Ｏ

自小客

車
游ＯＯ 國瑞 1ZZA055361          1141206

臺北區監

理所

121
A02ZSH

810
BBN-Ｏ

自小客

車
黃ＯＯ 日產 VQ23J010135         1150202

臺北區監

理所

122
A00KQW

110
BHR-Ｏ

自小客

車
吳ＯＯ 馬自達 72604103D           1150208

臺北區監

理所

123
A02G8R

337
BLK-Ｏ

自小客

車
黃ＯＯ NISSAN                     1150228

臺北區監

理所

124
A00U3P

379
BXU-Ｏ

自小客

車
林ＯＯ 國瑞 2ZRY393771          1150203

臺北區監

理所

125
A00K46

384
DN-Ｏ

自小客

車
賴ＯＯ 國瑞 4AM476491           1150211

臺北區監

理所

126
A02P3G

631
160-Ｏ 重機 陳ＯＯ 三陽 DF124176            1141125

臺北區監

理所

127
A01ZBV

423
397-Ｏ 重機 邱ＯＯ 光陽 SJ25KA-207528       1141211

臺北區監

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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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單號 車號 車別

車主

姓名
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

日期

車籍管轄

所站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

128
A00N1Y

946
990-Ｏ 重機 阮ＯＯ 光陽 SE22BA-229343       1150204

臺北區監

理所

129
A02TPY

284
MAL-Ｏ 重機 黃ＯＯ 山葉 E3J7E-021626        1140703

臺北區監

理所

130
A02M3E

551
NAP-Ｏ 重機 盧ＯＯ 光陽 SE22BA-312080       1150126

臺北區監

理所

131
A00ZSU

577
NFT-Ｏ 重機 吳ＯＯ 三陽 DB037366            1150213

臺北區監

理所

132
A00F6C

086
LAH-Ｏ

大型重

機
潘ＯＯ SUZUKI K432-186599         1150205

板橋監理

站

133
A01E6N

951
LGH-Ｏ

大型重

機
戴ＯＯ SUZUKI P513-197988         1150214

板橋監理

站

134
A01M2M

040
083-Ｏ 重機 楊ＯＯ 光陽 SJ25PB-153189       1150213

板橋監理

站

135
A00T4Q

103
086-Ｏ 重機 吳ＯＯ 山葉 E3M6E-007361        1150225

板橋監理

站

136
A01H5J

513
110-Ｏ 重機 陳ＯＯ 山葉 E3B8E-481713        1140819

板橋監理

站

137
A01TPQ

553
200-Ｏ 重機 陳ＯＯ 山葉 E3B8E-235873        1140805

板橋監理

站

138
A01M2M

032
211-Ｏ 重機 韓ＯＯ 三陽 DN519896            1150213

板橋監理

站

139
A00P4E

343
286-Ｏ 重機 邱ＯＯ 山葉 E373E-224689        1150206

板橋監理

站

140
A01P4P

520
2FH-Ｏ 重機 顏ＯＯ 光陽 SN30AA-101683       1150126

板橋監理

站

141
A00G2Z

841
322-Ｏ 重機 林ＯＯ 光陽 SJ25KA-115087       1150225

板橋監理

站

142
A02J4K

933
538-Ｏ 重機 胡ＯＯ 比雅久 F3EF02494           1140918

板橋監理

站

143
A00T6C

489
683-Ｏ 重機 黃ＯＯ 山葉 E3E4E-305580        1131019

板橋監理

站

144
A01J1L

291
711-Ｏ 重機 唐ＯＯ 山葉 E3M7E-007745        1141119

板橋監理

站

145
A02E9U

961
768-Ｏ 重機 劉ＯＯ 山葉 E3K6E-044613        1150214

板橋監理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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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單號 車號 車別

車主

姓名
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

日期

車籍管轄

所站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

146
A00K5M

055
837-Ｏ 重機 阮ＯＯ 光陽 SJ25KB-206512       1150121

板橋監理

站

147
A03E9S

229
889-Ｏ 重機 方ＯＯ 三陽 KX034977            1150206

板橋監理

站

148
A00TPK

935
893-Ｏ 重機 黃ＯＯ 山葉 E3J7E-032077        1140109

板橋監理

站

149
AFV399

969
923-Ｏ 重機 郭ＯＯ 山葉 E3B8E-450863        1140919

板橋監理

站

150
A00M1Z

349
ADT-Ｏ 重機 唐ＯＯ 光陽 SJ25PB-218335       1150212

板橋監理

站

151
A02T85

184
BBL-Ｏ 重機 潘ＯＯ 山葉 5FM-206243          1150105

板橋監理

站

152
A01ZWK

105
BGR-Ｏ 重機 李ＯＯ 三陽 KC204690            1150205

板橋監理

站

153
A01ZH9

942
BQM-Ｏ 重機 石ＯＯ 山葉 5CA-154778          1141212

板橋監理

站

154
A03J1G

989
EMG-Ｏ 重機 向ＯＯ 睿能                     1150107

板橋監理

站

155
A01H1F

307
MAH-Ｏ 重機 王ＯＯ

摩特動

力
A5F13145            1141212

板橋監理

站

156
A00P3F

689
MCV-Ｏ 重機 余ＯＯ 山葉 E3M7E-060649        1141105

板橋監理

站

157
A04J1G

040
MDP-Ｏ 重機 黃ＯＯ 光陽 SD25EA-103078       1150129

板橋監理

站

158
A02G86

256
MFG-Ｏ 重機 王ＯＯ 光陽 SE24BC-306345       1150206

板橋監理

站

159
A02ZMD

425
MJW-Ｏ 重機 吳ＯＯ 三陽 KZ468412            1150130

板橋監理

站

160
A02ZMC

596
MKG-Ｏ 重機 黃ＯＯ 山葉 E3M7E-132189        1141210

板橋監理

站

161
A01G2I

421
MQE-Ｏ 重機 劉ＯＯ 山葉 E3X2E-054093        1141210

板橋監理

站

162
A01M3M

531
MWU-Ｏ 重機 趙ＯＯ 山葉 E31GE-107536        1150215

板橋監理

站

163
A03MQG

828
NKM-Ｏ 重機 蘇ＯＯ 山葉 E33GE-086038        1150209

板橋監理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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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單號 車號 車別

車主

姓名
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

日期

車籍管轄

所站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

164
A01J1L

232
NKN-Ｏ 重機 陳ＯＯ YAMAHA                     1150122

板橋監理

站

165
A02K3F

159
NKV-Ｏ 重機 陳ＯＯ 三陽 DP544981            1150204

板橋監理

站

166
A01G2I

350
NLA-Ｏ 重機 林ＯＯ 山葉 E32YE-102545        1140612

板橋監理

站

167
AFV481

243
NLB-Ｏ 重機 彭ＯＯ 光陽 SR30BC-100219       1150120

板橋監理

站

168
A00M31

481
NTB-Ｏ 重機 高ＯＯ 三陽 DD077960            1141202

板橋監理

站

169
A01L2T

438
NTK-Ｏ 重機 邱ＯＯ 三陽 DB253429            1150129

板橋監理

站

170
A01J1Q

945
NTL-Ｏ 重機 秋ＯＯ 光陽 SZ25BC-104868       1140902

板橋監理

站

171
A00N5N

899
NTL-Ｏ 重機 賴ＯＯ 三陽 LX095919            1150204

板橋監理

站

172
A00J4R

335
NTT-Ｏ 重機 羅ＯＯ 三陽 DC228712            1141217

板橋監理

站

173
A01P3J

812
PAX-Ｏ 重機 劉ＯＯ 三陽 KZ240950            1141127

板橋監理

站

174
A01G3E

581
PAX-Ｏ 重機 朱ＯＯ 三陽 DC740219            1140716

板橋監理

站

175
A00ZSU

509
PEK-Ｏ 重機 廖ＯＯ 三陽 KZ299410            1141016

板橋監理

站

176
A00U22

147
TYR-Ｏ 輕機 劉ＯＯ 山葉 4XA-113451          1141214

板橋監理

站

177
A02P3G

640
378-Ｏ 重機 吳ＯＯ 山葉 E3B8E-467151        1141212

宜蘭監理

站

178
A03ZF1

214
CXA-Ｏ 重機 林ＯＯ 比雅久 F3F00427            1140903

宜蘭監理

站

179
A01K4O

420
LU6-Ｏ 重機 廖ＯＯ 光陽 SD25HB-112659       1150112

宜蘭監理

站

180
A00T6M

895
MER-Ｏ 重機 游ＯＯ 光陽 SD25EC-122441       1150112

宜蘭監理

站

181
A00S1G

747
NNI-Ｏ 重機 吳ＯＯ 山葉 4TE-047661          1130801

宜蘭監理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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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單號 車號 車別

車主

姓名
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

日期

車籍管轄

所站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

182
A01R1C

778
ACA-Ｏ

自小客

貨車
梁ＯＯ 本田 K24Z99207386        1150208

花蓮監理

站

183
A00EQ2

200
0856-Ｏ

自小客

車
張ＯＯ 日產 QR20J003401         1150214

花蓮監理

站

184
A02TPW

019
035-Ｏ 重機 梁ＯＯ 山葉 E3E3E-492826        1140624

花蓮監理

站

185
A01ZB9

552
266-Ｏ 重機 葉ＯＯ 三陽 KZ327480            1150128

花蓮監理

站

186
A03H47

046
HGZ-Ｏ 重機 張ＯＯ 光陽 SJ25AB602742        1150114

花蓮監理

站

187
A01J4G

580
J9R-Ｏ 重機 羅ＯＯ 光陽 SD25LG-111100       1150120

花蓮監理

站

188
A01P2D

892
NFK-Ｏ 重機 蘇ＯＯ 三陽 DC066229            1141207

玉里監理

分站

189
A00N1J

728
NHZ-Ｏ 重機 江ＯＯ 三陽 LX034009            1150125

玉里監理

分站

190
A00U2S

241
036-Ｏ 重機 樊ＯＯ 三陽 KZ207837            1141128

蘆洲監理

站

191
A00F51

999
218-Ｏ 重機 李ＯＯ 三陽 FD206803            1150208

蘆洲監理

站

192
A01M1C

405
289-Ｏ 重機 詹ＯＯ 山葉 E3B2E-107475        1150213

蘆洲監理

站

193
A00H1T

263
323-Ｏ 重機 雷ＯＯ 山葉 E3K6E-081462        1150205

蘆洲監理

站

194
A02ZBM

020
557-Ｏ 重機 秦ＯＯ 山葉 5WC-420471          1150205

蘆洲監理

站

195
A00M1R

625
589-Ｏ 重機 黃ＯＯ 山葉 E373E-222320        1150210

蘆洲監理

站

196
A00P63

947
591-Ｏ 重機 RＯＯ 比雅久 F3EF01958           1150114

蘆洲監理

站

197
A01ZWU

153
5HC-Ｏ 重機 金ＯＯ 光陽 SG20AB-870688       1141212

蘆洲監理

站

198
A04ZFN

471
837-Ｏ 重機 吳ＯＯ 光陽 SR30BB-248168       1141015

蘆洲監理

站

199
A01ZBU

687
AEU-Ｏ 重機 王ＯＯ 光陽 SR30FA-106663       1150101

蘆洲監理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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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單號 車號 車別

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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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牌 引擎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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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車籍管轄

所站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

200
A00L22

228
EQX-Ｏ 重機 陳ＯＯ 宏佳騰                     1141130

蘆洲監理

站

201
A01N5Q

099
GJQ-Ｏ 重機 李ＯＯ 光陽 SA25DA-110602       1150204

蘆洲監理

站

202
A00T3S

317
HDA-Ｏ 重機 陳ＯＯ 光陽 GY6C-522607         1150120

蘆洲監理

站

203
A00P4E

341
LLL-Ｏ 重機 游ＯＯ 山葉 4TE-105297          1150121

蘆洲監理

站

204
A01K7G

408
MWW-Ｏ 重機 莊ＯＯ 三陽 DY778363            1150211

蘆洲監理

站

205
A00N5U

849
MXL-Ｏ 重機 林ＯＯ 三陽 KJ500669            1150202

蘆洲監理

站

206
A00J4W

812
NEP-Ｏ 重機 蔡ＯＯ 光陽 SA35AC-104395       1150126

蘆洲監理

站

207
A01F5M

657
NMK-Ｏ 重機 陳ＯＯ 三陽 DB120221            1150204

蘆洲監理

站

208
A00U4L

092
NTS-Ｏ 重機 邱ＯＯ 山葉 G3T1E-035332        1140328

蘆洲監理

站

209
A04ZJG

138
PCU-Ｏ 重機 楊ＯＯ 山葉 E3M7E-077808        1150205

蘆洲監理

站

210
A00U1L

071
BHA-Ｏ

自小客

車
胡ＯＯ 日產 MR18514529S         1150207

新竹區監

理所

211
A00M3Z

708
LAA-Ｏ

大型重

機
王ＯＯ 光陽 SB60BA-100968       1150205

新竹監理

站

212
A00U4I

057
NGA-Ｏ 重機 孫ＯＯ 光陽 SD25ED-105600       1140406

新竹監理

站

213
A00S6P

547
ALG-Ｏ

自小客

車
劉ＯＯ NISSAN                     1150112

桃園監理

站

214
A00N2P

825
069-Ｏ 重機 黃ＯＯ 光陽 SR25EA-131660       1150202

桃園監理

站

215
A03J1F

520
210-Ｏ 重機 江ＯＯ 光陽 SJ25HE-105838       1141205

桃園監理

站

216
A00G3W

232
370-Ｏ 重機 阮ＯＯ 山葉 E3E4E-434230        1150113

桃園監理

站

217
A00N2U

705
695-Ｏ 重機 張ＯＯ 光陽 SJ25PA-102529       1150117

桃園監理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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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號 車號 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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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

218
A00K55

630
CY3-Ｏ 重機 霍ＯＯ 光陽 SD25LE-101793       1150224

桃園監理

站

219
A01F5R

321
MCJ-Ｏ 重機 賴ＯＯ 山葉 E3E5E-482182        1150206

桃園監理

站

220
A02E9L

063
MCJ-Ｏ 重機 曾ＯＯ 三陽 KZ477802            1150119

桃園監理

站

221
A00G3V

272
MJU-Ｏ 重機 沈ＯＯ 光陽 SD25EB-104910       1150109

桃園監理

站

222
A00U2S

236
MKV-Ｏ 重機 呂ＯＯ 三陽 DY269473            1141126

桃園監理

站

223
A00G84

653
MTW-Ｏ 重機 曾ＯＯ 光陽 SJ25TA-101302       1140603

桃園監理

站

224
A00G11

794
0738-Ｏ

自小客

車
孫ＯＯ 日產 QG18070928          1150207

中壢監理

站

225
A01H16

209
580-Ｏ 重機 古ＯＯ 山葉 E3B8E-590263        1150203

中壢監理

站

226
A01P2K

989
NJQ-Ｏ 重機 古ＯＯ 光陽 SR30JE-112171       1141122

中壢監理

站

227
A01ZBU

669
PBH-Ｏ 重機 侯ＯＯ 三陽 DC744759            1141202

中壢監理

站

228
A04ZFN

304
827-Ｏ 重機 傅ＯＯ 山葉 E3B8E-717308        1140611

苗栗監理

站

229
A00H5V

645
BQM-Ｏ

自小客

貨車
白ＯＯ 納智捷 G18TGF2012562       1150225

臺中區監

理所

230
A02E9W

775
BQT-Ｏ

自小貨

車
周ＯＯ 中華 C12DPA19758         1150214

臺中區監

理所

231
A01J5Q

489
277-Ｏ 重機 王ＯＯ 山葉 E3K6E-053106        1150123

臺中市監

理站

232
A00J4U

668
318-Ｏ 重機 粘ＯＯ 光陽 SE30AE-101911       1141014

臺中市監

理站

233
A01K5H

074
BAQ-Ｏ

自小客

車
陳ＯＯ BMW                     1150213

豐原監理

站

234
A00P4U

746
NVG-Ｏ 重機 黃ＯＯ 三陽 DC229533            1141130

豐原監理

站

235
A00U3U

052
9937-Ｏ

自小客

車
陳ＯＯ 國瑞 1ZZA202408          1150108

彰化監理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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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日期：公告→1150201~1150228 公示→1150101~1150131 資料總筆數：251

序

號
單號 車號 車別

車主

姓名
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

日期

車籍管轄

所站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

236
A00H1T

262
960-Ｏ 重機 曹ＯＯ 三陽 DN048100            1150205

彰化監理

站

237
A00U4G

040
870-Ｏ 重機 許ＯＯ 光陽 SJ25HE-107038       1140815

東勢監理

分站

238
A02H1Z

365
ATG-Ｏ

自小客

車
臻ＯＯ TOYOTA                     1150204

雲林監理

站

239
A01G5N

450
8885-Ｏ

自小客

貨車
黃ＯＯ 本田 K24Z12832731        1150121

臺南監理

站

240
A01ZFW

448
971-Ｏ 重機 盧ＯＯ 光陽 SR25EA-112943       1140527

臺南監理

站

241
A00L33

924
BWW-Ｏ

自小客

車
黃ＯＯ 中華 4G18ETM027761       1141222

旗山監理

站

242
A00G71

377
ASQ-Ｏ

自小客

車
蘇ＯＯ 本田 R18Z11471597        1150227

高雄區監

理所

243
A00U41

096
391-Ｏ 重機 鄂ＯＯ 山葉 E3E4E-707100        1141116

高雄區監

理所

244
A01J53

257
MFB-Ｏ 重機 林ＯＯ

摩特動

力
XCF13334            1150109

高雄區監

理所

245
A01H16

205
688-Ｏ 重機 葉ＯＯ 三陽 DN305367            1150201

台東監理

站

246
A00N5T

738
MBA-Ｏ 重機 陳ＯＯ 光陽 SE24BJ-102676       1150210

台東監理

站

247
A02E2S

602
9633-Ｏ

自小客

車
潘ＯＯ 馬自達 B2830285E           1150113

屏東監理

站

248
A0BZR8

888
AFX-Ｏ

自小客

車
張ＯＯ 國瑞 2ZRX201056          1150211

屏東監理

站

249
A03EMR

161
NKG-Ｏ 重機 葉ＯＯ 山葉 E33GE-247019        1150120

澎湖監理

站

250
A02ZSH

595
BLJ-Ｏ

自小客

車
蔡ＯＯ 國瑞 2ZRY145311      1140926

高雄市區

監理所

251
A00G88

900
MUJ-Ｏ 重機          古ＯＯ 光陽 SR30JC-207489       1130624

台東監理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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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2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交字第11530174112號

主旨：公示送達37輛違規代保管車輛應送達清冊1份。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3項。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115年2月1日至2月28日代保管車輛37輛，經以雙

掛號郵件郵寄登記之車籍（戶籍）地，通知限期領回，惟因查無此人或地址遷移

不明致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各車輛所有人，自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發行後滿20日仍未領者，由移置保管

機關依法處理之。

局長  林炎田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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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日期：  公示→1150201~1150228     資料總筆數：37

序

號
單號 車號 車別

車主

姓名
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日期車籍所站

1
A01N3S1

51
AZZ-Ｏ

自小貨

車
麻ＯＯ 中華 C12DPA30877         1150205

臺北市區監

理所

2
A01M2K1

47
391-Ｏ 重機 江ＯＯ 三陽 KZ348596            1150221

臺北市區監

理所

3
A01TPQ5

11
678-Ｏ 重機 丁ＯＯ 三陽 DN525127            1140521

臺北市區監

理所

4
A02M3E5

57
977-Ｏ 重機 梁ＯＯ 三陽 DY524761            1150206

臺北市區監

理所

5
A01H162

03
ADU-Ｏ 重機 張ＯＯ 光陽 SR30BB-311730       1150201

臺北市區監

理所

6
A00S4R7

08
BEM-Ｏ 重機 魏ＯＯ 光陽 SG30CA-100709       1150204

臺北市區監

理所

7
A02ZSH8

01
MPF-Ｏ 重機 黃ＯＯ 三陽 DY573072            1150202

臺北市區監

理所

8
A00P4U7

94
N3V-Ｏ 重機 AＯＯ 光陽 RK30BA-105062       1150211

臺北市區監

理所

9
A02L4N1

74
NKT-Ｏ 重機 陳ＯＯ 光陽 SJ25PG-119205       1150204

臺北市區監

理所

10
A00U490

66
NTB-Ｏ 重機 何ＯＯ 山葉 E3E4E-595670        1141031

臺北市區監

理所

11
A01M3M4

95
NWE-Ｏ 重機 黃ＯＯ 三陽 DB249816            1141125

臺北市區監

理所

12
A00K454

69
DXB-Ｏ 輕機 連ＯＯ 三陽 ER281014            1150117

臺北市區監

理所

13
A02G1I6

01
QAA-Ｏ 輕機 雷ＯＯ 中華                     1150211

臺北市區監

理所

14
A00G4Y2

05
UEN-Ｏ 輕機 黃ＯＯ 三陽 RT008565            1150211

臺北市區監

理所

15
A00P3E5

89
791-Ｏ 重機 潘ＯＯ 三陽 DN035385            1150202 士林監理站

16
A01P188

09
ARW-Ｏ 重機 郭ＯＯ 山葉 4TF-008938          1150204 士林監理站

17
A01P3N8

04
AWX-Ｏ 重機 黃ＯＯ 光陽 SD15AA-112593       1150225 士林監理站

18
A01P4G6

42
BDG-Ｏ 重機 張ＯＯ 山葉 5CP-304880          1150225 士林監理站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依法公示送達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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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日期：  公示→1150201~1150228     資料總筆數：37

序

號
單號 車號 車別

車主

姓名
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日期車籍所站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依法公示送達清冊

19
A01P4G6

43
CII-Ｏ 重機 王ＯＯ 三陽 RU007315            1150225 士林監理站

20
A00P3E5

91
336-Ｏ 重機 詹ＯＯ 三陽 DY608010            1150202 基隆監理站

21
A02ZN95

38
NKY-Ｏ 重機 楊ＯＯ 光陽 SJ25TF-218860       1141204 基隆監理站

22
A00N1Y9

41
686-Ｏ 重機 洪ＯＯ 山葉 E368E-164871        1150129 金門監理站

23
A01L5O9

87
5969-Ｏ

自小客

車
黃ＯＯ 馬自達 B2638359D           1150211

臺北區監理

所

24
A00T1Q4

18
8062-Ｏ

自小客

車
陳ＯＯ 馬自達 72602669D           1150201

臺北區監理

所

25
A01P4M4

40
578-Ｏ 重機 葉ＯＯ 光陽 SR30BB-254970       1150204

臺北區監理

所

26
A01N5Q1

07
501-Ｏ 重機 楊ＯＯ 山葉 E3B8E-674243        1150211 板橋監理站

27
A02G1I6

02
CV2-Ｏ 重機 郭ＯＯ 光陽 SG20AA-703056       1150211 板橋監理站

28
A01N5Q1

06
NKQ-Ｏ 重機 丁ＯＯ 山葉 G3T1E-012603        1150209 板橋監理站

29
A03ZKZ3

55
J7Q-Ｏ 重機 林ＯＯ 山葉 E368E-129743        1150206 宜蘭監理站

30
A01G291

79
WUF-Ｏ 輕機 吳ＯＯ 光陽 SA10DA-120301       1141226 宜蘭監理站

31
A00S4R7

07
AP3-Ｏ 重機 張ＯＯ 山葉 5TY-216528          1150204 花蓮監理站

32
A00S4R7

09
M9U-Ｏ 重機 玖ＯＯ 三陽 DN009711            1150204 蘆洲監理站

33
A02J1T1

46
ASQ-Ｏ

自小客

車
楊ＯＯ BMW                     1150220 桃園監理站

34
A01F5S6

57
ADY-Ｏ 重機 張ＯＯ 光陽 SE22BA-420178       1150210 桃園監理站

35
A01H5J6

72
K8F-Ｏ 重機 王ＯＯ 光陽 SA25GJ-102210       1141207 桃園監理站

36
A01K5E8

87
BEM-Ｏ

自小客

貨車
彭ＯＯ 本田 R20A14842123        1150202 苗栗監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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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日期：  公示→1150201~1150228     資料總筆數：37

序

號
單號 車號 車別

車主

姓名
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日期車籍所站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依法公示送達清冊

37
A00G4W2

15
663-Ｏ 重機 朱ＯＯ 山葉 E3B9E-639575        1150225

嘉義市監理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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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函
地址：100057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26號

承辦人：丘淑娟

電話：23752100#1509

傳真：2311-6412

電子信箱：aj5764@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交字第1153060369號

主 旨：檢送本局信義分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公告

暨應受送達名冊各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信義分局115年4月7日北市警信分交字第11530078571號函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惠請刊登市府公報)

副 本：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

局長  林炎田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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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2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信分交字第11530078572號
附件：清冊1份(計1頁)   

主旨：公告本分局依法舉發公示李崇榮等25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應受送達人名冊1份(計1頁)。   

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行政程序法第78、81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日起，得隨時至本分局交通組裁罰室

領取旨揭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
裁決書。   

二、上述名冊所列受處分人，自公示送達生效(登載市府公報
滿20日)仍不依法完納前項案件罰鍰者，本分局將依法移
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地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   

分局長 蕭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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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受 處 分 人

姓 名

出生

年份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裁決書字號及件數

(處分主文)
文書保管機關 備註

1 李崇榮 44年 A11115****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2H5A685號等計2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2 陳建安 51年 F12038****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2H5Z994號等計5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3 蘇盟欽 66年 F12409****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0H55994號等計6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4 林哲明 51年 A12058****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3ZN7146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5 唐劭騏 58年 A12064****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1H5E937號等計5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6 馮志康 52年 A12073****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2H2E681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7 王顏惠 48年 A12084****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1ZV7561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8 簡文哲 50年 A12170****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2H5B669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9 楊爾興 50年 A12211****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1H58083號等計6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10 陳伊靆 72年 A12607****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2ZMD402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11 陳芷婕 64年 A22397****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1H14576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12 劉淑雯 59年 C22014****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2H11186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13 徐顯昌 51年 F12143****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2H5B619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14 蘇怡維 64年 F12342****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4ZML569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15 鐘宜雯 65年 G22125****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1H4G272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16 皮沙努 70年 H80085****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4ZMQ254號等計2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17 楊智鈞 61年 J12141****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2H5X950號等計2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送達名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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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受 處 分 人

姓 名

出生

年份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裁決書字號及件數

(處分主文)
文書保管機關 備註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送達名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公示

18 林恩德 78年 J12259****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3H5T429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19 蔣賜村 52年 N12037****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1H5J708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20 張明期 50年 Q12059****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0HQ3613號等計17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21 陳素美 44年 X20016****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3H3G793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22 陳法桂 69年 A12514****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3H53011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22 柳超傑 69年 F12483****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2H2H141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23 曾柏堯 80年 F12841****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1HQE098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24 zhang Edliu 94年 **A449****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2H5Z988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25
CARBONELL

ARNOLD MADRELEO
81年 *P5909****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

A02H5X953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信義分局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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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函
地址：100057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26號

承辦人：丘淑娟

電話：23752100#1509

傳真：2311-6412

電子信箱：aj5764@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1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交字第1153017314號

主 旨：檢送本局南港分局舉發違反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公告暨

應受送達名冊各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南港分局115年3月31日北市警南分交字第11530362141號函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惠請刊登市府公報)

副 本：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

局長  林炎田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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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南分交字第1153036214號
附件：公示名冊   

主旨：公告本分局各外勤單位依法舉發同高孝等5名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應受送達人名冊1份
（計1頁）。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81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日起得隨時至本分局交通組領取旨揭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裁決書
。   

二、上述名冊所列受處分人，自公示送達生效（登載市府公

報滿20日）仍不依法完納前項案件罰鍰者，本分局將依
法移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地分署強制執行。   

分局長 洪漢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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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受處分人

姓    名

出生

年份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裁決書字號及件數

(處分主文)
文書保管機關 備註

1 同高孝 83年 **K003****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01ZNQ474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2 黃文再 57年 Q12216****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01R4H474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3 陳威偉 86年 F13109****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01R2K255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4 吳東峯 51年 P12001****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01R3V413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5 丘在明 49年 A12199****
北市警南分交裁字第

A01R4T351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南港分局

以下空白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公示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送達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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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交字第1153018255號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LUONG Ｏ NGOAN君等1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受送達

人名冊1份(計1頁)，以為公示送達。

依據： 

 
一、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81條。

公告事項：旨揭名冊所列被通知人，自公示送達生效(登載臺北市府公報滿20日)，為完

成送達程序。

局長  林炎田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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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

號碼
姓名 單號 證號 出生年份 處罰機關

1 LUONG Ｏ NGOAN A07ZQC923 A90018**** 77年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公示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聯)送達名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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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心字第11530141681號

主旨：公告展延本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暨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依據：依據精神衛生法第48條、指定精神醫療構管理辦法、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

務處115年3月26日學三教行字第1150016703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展延本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有效期間自115年

9月1日至118年8月31日止。

二、展延本市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葉啟斌、曾念生醫師，有效期間自115年9月1日至

121年8月31日止；郭欣昌、萬芳榮醫師，有效期間自115年6月8日至121年6月7日

止，共計4名。

三、指定精神機構應配合本局提供下列服務：

(一)嚴重病人之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

(二)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處置。

(三)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

(四)接受由醫療機構轉送之病人。

(五)其他地方主管機關委託或指定辦理之服務事項。

四、指定機構有效期間屆滿前3個月，得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以3年為限。

五、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應配合本局辦理精神衛生法第54條第2項、第55條第1項、第

57條第4項、第59條第2項、第4項及第3條第2項所定業務，且接受由中央主管機關

、地方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之繼續教

育訓練課程，合計每6年應至少達12點。完成前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

定有效期間屆滿3個月前，向本局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者，准予展延，每次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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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以6年為限。

六、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喪失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及違反精神衛生法、指定精神醫

療機構管理辦法或其他醫事相關法令規定，情節重大者，本局得廢止其指定。

局長  黃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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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名單 

一、法令依據：依據精神衛生法第 48 條暨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

法規定辦理。 

二、指定精神機構應配合本局提供下列服務： 

（一）嚴重病人之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 

（二）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處置。 

（三）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 

（四）接受由醫療機構轉送之病人。 

（五）其他地方主管機關委託或指定辦理之服務事項。 

三、指定有效期間：自 115年 9月 1日起至 118年 8月 31日止。 

四、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名單： 

醫療機構名稱 醫療機構地址 
精神科病床數 

(開放數) 

急性 慢性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

診療服務處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

325號 

118 0 

合計 1家 118 0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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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名單 

一、法令依據：精神衛生法第48條暨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6條、第7條規定。 

二、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應配合本局辦理精神衛生法第54條第2項、第55條 

第1項、第57條第4項、第59條第2項、第4項及第3條第2項所定業務。 

(一)第54條規定：「…嚴重病人拒絕接受社區治療時，經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

專科醫師診斷仍有社區治療之必要，嚴重病人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指

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填具強制社區治療…強制社區治療期間，不得逾六個

月…。」。 

(二)第55條規定：「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診斷有延長前條第三項期間

之必要者，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於期間屆滿三十日前，向審查會申請延長

強制社區治療。前項申請延長強制社區治療期間，不得逾一年。」。 

(三)第59條規定：「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

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保護人應協助其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者，地方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

構予以緊急安置，並交由2位以上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進行強制

鑑定。…。」。 

(四)第63條規定：「法院每次裁定強制住院期間，不得逾六十日。經二位以上 

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鑑定嚴重病人有延長強制住院期間之必要者，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於強制住院期間屆滿十四日前，向法院聲請裁定延長強

制住院…。」。 

三、 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名單暨指定有效期間(計4位)： 

指定精神科專

科醫師姓名 
 指定有效期間 執業處所名稱 執業處所地址  聯絡電話 

郭欣昌 
 自115年6月8日起 

 至121年6月7日止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

段325號 

02-8792-3311 

轉12663 

萬芳榮 
 自115年6月8日起 

 至121年6月7日止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

段325號 

02-8792-3311 

轉12663 

葉啟斌 
 自115年9月1日起 

 至121年8月31日止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

段325號 

02-8792-3311 

轉12663 

曾念生 
 自115年9月1日起 

 至121年8月31日止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

段325號 

02-8792-3311 

轉12663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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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9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560011931號

主旨：公告核定實施國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中正區福和

段一小段436地號等5筆（原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計畫書圖，並自民國

115年4月10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15年4月10日起，至民國115年5月9日止。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5年4月10日起，至115年5月9日止。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搜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臺北市中正區福和段一小段436地號等5筆土地。

四、公告地點及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中正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中正區文盛里辦公處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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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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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04105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

168號17樓

承辦人：蔡斐如

電話：02-2781-5696#3415

電子信箱：ba4482@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新字第1156002898號

主 旨：檢送力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士林區百齡段五

小段116地號等2筆（原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訂

於115年4月15日召開第2次自辦協調會議，請協助辦理公告事宜，請查照。

說 明： 

一、依本市都市更新處案陳力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115年4月1日力更字第

1150401001號函、都市更新條例第57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26條及本

府辦理都市更新實施者申請代為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實施辦法第4條規定辦

理。

二、本案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26條及本府辦理都市更新實施者申請代為拆

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實施辦法第4條第3款規定所為之通知：「召開協調會之

通知應於協調會召開日二十日前寄送…通知未能送達，或其應為送達之處所

不明者，報經本府同意後，刊登本府公報或新聞紙三日，並張貼於當地里辦

公處之公告牌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設置之專門網頁周知。」。

三、旨揭公告張貼(刊登)地點為本府電子公報、士林區公所公告欄、士林區前港

里辦公處公告欄及本市都市更新處網站，張貼日期自115年4月10日起至115年

4月15日止，請依法予以張貼並經常保持清晰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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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本：臺北市士林區公所、臺北市士林區前港里辦公處(請臺北市信義區公所代轉)

副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含附件）、力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都市更新處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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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臺北市士林區百齡段五小段 116地號等 2筆(原 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召開第二次協調會公告 
 

主旨：公告「擬訂臺北市士林區百齡段五小段 116 地號等 2 筆(原 1 筆)

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召開第二次協調會公告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57條、「臺北市政府辦理都市更新實施者申請代為

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實施辦法」第 3條、第 4條 

 
公告事項： 

一、 公告期間：自民國115年4月10日至民國115年4月15日 

二、 公告地點：1.臺北市士林區公所公告欄、2.臺北市士林區前港里里辦公

處公告欄、3.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網站 

三、 旨揭案權利變換計畫業經臺北市政府於113年4月23日府都新字第

11360008353號函核定發布實施。 

四、 旨揭案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7條第1項之規定，實施者業於113年11月7

日取得拆除執照，且於114年12月5日通知建物使用人應於115年1月3日前

完成自行拆除或遷移，因建物使用人未於期限內拆遷，故實施者又於115

年3月6日通知建物使用人應於115年3月18日前完成自行拆除或遷移，惟

經過兩次通知後，建物使用人仍未拆遷，故依「臺北市政府辦理都市更

新實施者申請代為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實施辦法」規定召開第二次協

調會，敬請撥冗親自出席。 

五、 第二次自辦協調會時間及地點如下： 

  (一)時間：中華民國115年4月15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 

  (二)地點：台北市士林區劍潭路48號1樓 

實施者：力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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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建字第11560161372號

主旨：公告謝鎮宇建築師事務所謝鎮宇建築師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謝鎮宇。

二、身分證字號：S12369ＯＯＯＯ。

三、開業證字號：工師業字第B002857號。

四、事務所名稱：謝鎮宇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磺溪街21巷32號1樓。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8584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簡瑟芳  請假

副局長  劉美秀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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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9日

發文字號：府文化資源字第1153013910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北市樹木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草案。

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6條。

三、「臺北市樹木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詳如

附件。本案另刊於本府文化局網站（https://www.culture.gov.taipei/）。

四、本次部分條文修正係為配合「臺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修正內容，僅就臺北市

樹木保護委員會之組織任務範疇進行對應調整，並酌修部分法規文字。考量「臺

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修正之施行日期與本辦法能同步銜接生效，爰縮短預告

期間為14日，以加速修法作業期程。

五、對於本修正草案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本府公報之次

日起14日內，向本府文化局（文化資源科）洽詢或提供意見：

(一)承辦機關：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二)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一號四樓東北區。

(三)電話：02-2720-8889分機3663。

(四)傳真：02-2723-6464。

(五)電子信箱：es2498@gov.taipei。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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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樹木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一、 臺北市政府為落實本市樹木保護之推動及執行，前於九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依臺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四條規定，設臺北市樹木保護委員會，並制

定公布「臺北市樹木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其後為配

合本市樹木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樹委會）會務實際運作及組織調整，嗣

於九十七年三月、九十七年九月、一０一年間歷經三次修正在案。 

二、 茲因應「臺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部分條文於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

正公布，於修正條文第十四條第三項明定本次修正自公布日後六個月施行，

為完備配套措施，並確保法規與實務執行之一致性，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

文。 

三、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二條： 「臺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修正條文第三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皆需經主管機關認定，爰配合修正本辦法第二

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受保護樹木認定事項涵蓋範圍；另刪除第二條第

一項第三款譽揚人士審議事項，並調整文字用語，以符實務樹委會

任務作為。 

（二）修正條文第三條：為符合實務，並依現行法制體例，將本辦法第三

條第一項，樹委會委員成員報請市長聘任之文字酌作修正。 

（三）修正條文第四條：為強化幹事會處理會務之客觀性與嚴謹度，爰修

正第一項，明定得邀請委員或專家學者提供諮詢意見，以完善決策

程序。 

（四）修正條文第五條：為明確委員出席規定，參考「臺北市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第三項，酌修本辦

法第五條第三項文字。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5 年第  63  期

68



 

「
臺
北
市
樹
木
保
護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第
二
條

 
 
本
會
之
任
務
如
下
：

 

一
、
受
保
護
樹
木
之
審
議
。

 

二
、
受
保
護
樹
木
之
保
護
計
畫
或
移
植

與
復
育
計
畫
等
相
關
資
料
之
審
議
。

 

三
、
樹
木
保
護
政
策
及
推
動
方
向
基
本

原
則
之
建
議
。

 

四
、
其
他
關
於
受
保
護
樹
木
重
要
事
項

之
審
議
。

 

第
二
條
 
 
本
會
之
任
務
如
下
：

 

一
、
包
括
群
體
樹
木
、
綠
籬
、
蔓
藤
等

珍
稀
或
具
生
態
、
生
物
、
地
理
及
區

域
人
文
歷
史
、
文
化
代
表
性
之
受
保

護
樹
木
認
定
事
項
。

 

二
、
施
工
地
區
內
樹
籍
資
料
及
受
保
護

樹
木
之
保
護
計
畫
或
移
植
及
復
育
計

畫
等
相
關
資
料
之
審
議
事
項
。

 

三
、
年
度
表
揚
保
護
樹
木
成
效
卓
著
人

士
之
審
議
事
項
。

 

四
、
樹
木
保
護
政
策
及
推
動
方
向
基
本

原
則
之
擬
定
。

 

五
、
處
理
其
他
關
於
受
保
護
樹
木
之
審

議
、
諮
詢
、
解
釋
、
鑑
定
、
協
調
、

爭
議
及
重
大
違
規
事
件
。
 

            

 

一
、

 「
臺
北
市
樹
木
保
護
自
治
條
例
」
修

正
條
文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四
款
皆
需
經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
爰
配

合
修
正
本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之
認
定

事
項
範
圍
，
並
以
樹
木
保
護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樹
委
會
）
任
務
為
主

體
，
調
整
法
規
用
語
。

 

二
、

 統
一
法
規
文
字
，
修
正
本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
移
植
與
復
育
計
畫
」
用

語
，
同
「
臺
北
市
樹
木
保
護
自
治
條

例
」
第
六
條
文
字
，
併
同
調
整
樹
委

會
任
務
用
語
。

 

三
、

 實
務
上
，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之
表
揚
保
護
樹
木
成
效
卓
著
之
人

士
，
係
由
主
管
機
關
邀
集
專
家
學
者

與
相
關
領
域
代
表
進
行
審
查
，
非
經

樹
委
會
審
查
，
另
於
「
臺
北
市
受
保

護
樹
木
保
護
及
養
護
成
效
譽
揚
要

點
」
亦
無
訂
定
，
爰
予
以
刪
除
，
以

下
款
次
遞
移
。

 

四
、

 為
適
切
涵
括
樹
委
會
任
務
，
酌
修
法

規
文
字
，
修
正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及
第
四
款
部
分
文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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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條
  

 本
會
置
主
任
委
員
一
人
，
由
本

府
副
市
長
兼
任
；
副
主
任
委
員
一
人
，

由
本
府
文
化
局
局
長
兼
任
；
委
員
十
五

人
至
十
九
人
，
其
中
委
員
五
人
，
由
本

府
民
政
局
、
教
育
局
、
工
務
局
、
警
察

局
及
都
市
發
展
局
之
副
局
長
擔
任
，
報

請
市
長
派
兼
之
；
其
餘
由
主
任
委
員
遴

選
下
列
領
域
之
專
家
、
學
者
及
社
會
公

正
人
士
，
報
請
市
長
聘
任
之
：

 

  
  
市
政
府
所
屬
各
機
關
權
限
劃
分
如

下
：
 

一
、
植
物
。
 

二
、
園
藝
。
 

三
、
景
觀
。
 

四
、
植
病
。
 

五
、
森
林
。
 

六
、
建
築
設
計
。
 

七
、
都
市
計
畫
。
 

八
、
都
市
設
計
。
 

九
、
相
關
公
會
、
學
會
、
基
金
會
、
公

益
團
體
。
 

  
 前

項
委
員
任
期
二
年
，
期
滿
得
續
聘

（
派
）
之
；
任
期
內
出
缺
時
，
得
補
行

遴
聘
，
其
任
期
至
原
任
期
屆
滿
之
日

止
。
 

第
三
條
 
 
 
本
會
置
主
任
委
員
一
人
，
由
本

府
副
市
長
兼
任
；
副
主
任
委
員
一
人
，

由
本
府
文
化
局
局
長
兼
任
；
委
員
十
五

人
至
十
九
人
，
其
中
委
員
五
人
，
由
本

府
民
政
局
、
教
育
局
、
工
務
局
、
警
察

局
及
都
市
發
展
局
之
副
局
長
擔
任
，
報

請
市
長
派
兼
之
；
其
餘
由
主
任
委
員
遴

選
下
列
領
域
之
專
家
、
學
者
及
社
會
公

正
人
士
，
報
請
市
長
聘
兼
之
：

 

  
  
市
政
府
所
屬
各
機
關
權
限
劃
分
如

下
：
 

一
、
植
物
。
 

二
、
園
藝
。
 

三
、
景
觀
。
 

四
、
植
病
。
 

五
、
森
林
。
 

六
、
建
築
設
計
。
 

七
、
都
市
計
畫
。
 

八
、
都
市
設
計
。
 

九
、
相
關
公
會
、
學
會
、
基
金
會
、
公

益
團
體
。
 

  
 前

項
委
員
任
期
二
年
，
期
滿
得
續

聘
（
派
）
之
；
任
期
內
出
缺
時
，
得
補

行
遴
聘
，
其
任
期
至
原
任
期
屆
滿
之
日

止
。
 

為
符
合
實
務
，
並
依
現
行
法
制
體
例
，
將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
樹
委
會
委
員
成
員
報

請
市
長
聘
任
之
文
字
酌
作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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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本
會
設
幹
事
會
，
由
本
府
文

化
局
副
局
長
擔
任
執
行
秘
書
，
置
幹
事

九
人
，
由
本
府
文
化
局
推
派
三
人
；
本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
工
務
局
、
民
政
局
、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及
工
務
局
公

園
路
燈
工
程
管
理
處
、
大
地
工
程
處
各

推
派
一
人
，
承
主
任
委
員
之
命
，
處
理

會
務
，
並
得
邀
請
委
員
或
專
家
學
者
提

供
諮
詢
意
見
。

 

第
四
條
 
 
 
本
會
設
幹
事
會
，
由
本
府
文

化
局
副
局
長
擔
任
執
行
秘
書
，
置
幹
事

九
人
，
由
本
府
文
化
局
推
派
三
人
；
本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
工
務
局
、
民
政
局
、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及
工
務
局
公

園
路
燈
工
程
管
理
處
、
大
地
工
程
處
各

推
派
一
人
，
承
主
任
委
員
之
命
，
處
理

會
務
。

 

  
  
  
本
會
得
授
權
幹
事
會
於
必
要
時
加

邀
本
會
委
員
二
人
至
三
人
共
同
出
席
。

 

一
、

 
為
強
化
幹
事
會
處
理
會
務
之
客
觀

性
與
嚴
謹
度
，
爰
修
正
第
一
項
，

明
定
得
邀
請
委
員
或
專
家
學
者
提

供
諮
詢
意
見
，
以
完
善
決
策
程

序
。
 

二
、

 
因
應
前
項
修
正
可
符
合
現
行
實

務
，
爰
刪
除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項
。

 

第
五
條

  
  
本
會
會
議
以
一
個
月
召
開
一

次
為
原
則
；
委
員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連
署

或
主
任
委
員
認
為
必
要
時
，
得
召
開
臨

時
會
議
。

 

  
  
  
本
會
會
議
由
主
任
委
員
擔
任
主

席
，
主
任
委
員
因
故
不
能
出
席
時
，
由

副
主
任
委
員
代
理
；
副
主
任
委
員
亦
不

克
出
席
時
，
由
出
席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代

理
之
。
 

  
  
  
委
員
應
親
自
出
席
本
會
會
議
。
但

本
府
機
關
代
表
兼
任
之
委
員
未
能
親
自

出
席
者
，
得
指
派
代
表
出
席
。

 

  
  
  
前
項
指
派
之
代
表
，
列
入
出
席
人

數
，
並
得
參
與
會
議
發
言
及
表
決
。

 

第
五
條
 
 
 
 
本
會
會
議
以
一
個
月
召
開
一

次
為
原
則
；
委
員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連
署

或
主
任
委
員
認
為
必
要
時
，
得
召
開
臨

時
會
議
。

 

  
  
  
本
會
會
議
由
主
任
委
員
擔
任
主

席
，
主
任
委
員
因
故
不
能
出
席
時
，
由

副
主
任
委
員
代
理
；
副
主
任
委
員
亦
不

克
出
席
時
，
由
出
席
委
員
互
推
一
人
代

理
之
。
 

  
  
  
本
會
會
議
各
委
員
均
應
親
自
出

席
。
但
本
府
各
機
關
代
表
委
員
未
能
親

自
出
席
者
，
得
指
派
代
表
出
席
。

 

  
  
  
前
項
指
派
之
代
表
，
列
入
出
席
人

數
，
並
得
參
與
會
議
發
言
及
表
決
。

 

為
明
確
委
員
出
席
規
定
，
參
考
「
臺
北
市

都
市
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
第
四
條
三
項
，
酌
修
本

條
第
三
項
文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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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7日

發文字號：北市社團字第11530188462號

主旨：臺北市單車運動協會於第2屆第1次會員大會決議解散，並已清算完竣，自即日起

依法予以解散，並註銷該團體之立案證書及圖記。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27條及第59條第1項第5款。

公告事項： 

 
一、解散團體名稱：臺北市單車運動協會。

二、解散團體之立案字號：北市社會字第4388號。

三、旨揭人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協會名義對外發文或活動，所負之債權、債

務悉依人民團體法、民法相關規定辦理。

局長  姚淑文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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